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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相恒与临沂诚美印刷厂、马金峰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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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判 决 书

（2005）临民三初字第7号

原告张相恒，男，1965年5月生，汉族，住平邑县广播电视局家属院。  

委托代理人高继堂，兰山区司法局退休干部。  

委托代理人祝君爱，同上。  

被告临沂诚美印刷厂。  

代表人刘松厚，厂长。  

被告马金峰，个体工商户，住临沂齐鲁市场。  

原告张相恒诉被告临沂诚美印刷厂、马金峰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，本院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公开开庭进行了

审理。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高继堂、祝君爱到庭参加诉讼，被告临沂诚美印刷厂的代表人刘松厚、被告马金峰经传票传唤

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 

原告张相恒诉称：原告拍摄的“蒙山鹰窝峰”照片发表后，两被告未经原告同意，由第一被告将原告的照片印刷在

“蒙山松菇”的包装盒上，该包装盒由第二被告使用并盛装松菇进行出售，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著作权，使原告蒙

受重大损失，两被告的行为违犯了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，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：1、停止

其侵权行为，赔礼道歉；2、赔偿损失49800元；3、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  

原告为证明其诉求的成立，向本院提交了其拍摄的“蒙山鹰窝峰”照片一张及2005年3月3日与二被告达成的和解协

议一份。  

二被告未作书面答辩。  

经审理查明，原告拍摄的“蒙山鹰窝峰”照片发表后，在原告不知情，且未授权许可的情况下，被告马金峰将原告

的照片用在其出售的“蒙山松菇”的包装盒上，该包装盒系被告临沂诚美印刷厂印制的，该印刷厂系刘松厚开办的个体

企业。二被告对上述侵权行为均予认可。2005年3月3日，原、被告经协商达成和解协议，约定：二被告停止其侵权行

为，并各支付原告现金5500元，原告撤回对二被告的起诉。双方当事人签字后，因二被告一再迟延履约，致使该协议无

效。原告以二被告不守信用为由，坚持原诉讼请求。  

本院认为，被告临沂诚美印刷厂未经原告许可，擅自使用原告拍摄的“蒙山鹰窝峰”照片，并将该照片印刷在“蒙

山松菇”的的包装盒上，被告马金峰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，使用了印有原告拍摄的“蒙山鹰窝峰”照片的“蒙山松

菇”包装盒，用于包装商品进行出售，根据《著作权法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（二被

告对其侵权行为均予认可），并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。对原告的经济损失二被告应予赔偿，该赔偿数额可根据

《著作权法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并参照二被告与原告2005年3月3日达成的和解协议来确定。二被告无有正当理拒不到

庭，应视为对原告诉求抗辩的放弃，其行为不影响本院对本案的判决。虽然和解协议是因二被告失信而无效的，但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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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坚持二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49800元的数额显然过高，其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

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一百三十条、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 

一、被告临沂诚美印刷厂、马金峰立即停止使用原告拍摄的“蒙山鹰窝峰”照片的侵权行为；  

二、被告临沂诚美印刷厂赔偿原告张相恒经济损失8000元，被告马金峰赔偿原告张相恒经济损失8000元，上述款项

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，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；  

三、驳回原告张相恒的其它诉讼请求。  

  案件受理费2002元，由原告张相负担680元，被告临沂诚美印刷厂负担661元，被告马金峰负担661元。 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提交上诉状，并按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山东

省高级人民法院。  

审 判 长 徐天威 

审 判 员 张宜廷 

审 判 员 程士彬 

二○○五年四月六日  

书 记 员 杨敬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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